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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黄金金忠忠被被撤撤德德州州副副市市长长职职务务
两个月前“跌落摔伤”，今获证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本报济南6月17日讯（记者
高扩） 17日，德州市十七届人大
常委会二十四次会议发布公告，因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撤销黄金忠德
州市副市长职务。最近两个月，关
于黄金忠的消息屡次在舆论场引
发关注。

4月26日，德州市政府发布消
息称，“副市长黄金忠在行政中心
综合楼10楼走廊跌入9楼天井平台
摔伤，目前正在医院治疗，无生命
危险。有关情况正在调查中。”

5月21日，德州市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称，德州市德城
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同意黄金

忠辞去德州市人大代表职务的请
求，确认黄金忠的德州市人大代表
资格终止。

6月17日，德州市人大常委会
再次发布公告，黄金忠的副市长职
务被撤；同时透露，其解职原因为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黄金忠的简历、分工等信息早
已从德州市政府官网撤下。按照之
前的网页留存，黄金忠负责农业经
济、农产品(食品)加工与生物技术
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工作，分管农林
水利等部门。

在任副市长之前，他主要在德
州市所属的临邑、禹城两县任职，

其中临邑27年，禹城10年。
黄金忠是临邑人，1956年出生，

离退休只有“一步之遥”。1974年，18
岁的黄金忠成为临邑县沙河公社的
一名下乡知青，不到一年，他成为县
农业学大寨工作队的组长。1980年，
黄金忠转至临邑县李家公社任职，
先后任公社党委副书记、乡党委书
记。1990年，他任临邑县副县长，成
为副处级干部；在临邑县副县长、
常务副县长的位子上，黄金忠一干
就是11年。2001年，他调至禹城任市
长，2006年任市委书记，2010年2月
调任德城区委书记，年底又转任德
州市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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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在拆迁前指使他人建违章“房”

同僚相勾结，明知有假还签字

事情要从2006年说起。当年，济南市
市中区文庄片区纳入拆迁范围。2010年
起，官方成立项目指挥部，开展土地征收、
房屋拆迁补偿工作。作为文庄村党总支部
书记，吴春启成为指挥部“地上附着物拆迁
工作组”成员。而时任济南市市中区物价局
副局长王福岩、市中区房管局职工杨珩，被
借调到指挥部工作，王福岩任指挥部第三
摸底测量小组组长，杨珩任小组成员，同组
成员还包括七贤街道办事处工会主席张克
志、文庄村村委会成员李德旺等人。

知道房屋拆迁有补偿，吴春启打起了歪
算盘。他在文庄村西山租用他人土地，指使
其经营的山东文昊建筑有限公司的员工刘
文友、其妹夫胡方利购买建筑材料、焊接钢
架，打算建简易房，意图套取拆迁补偿款。

2010年7月28日，市中区执法局接举
报，对这一在建“房屋”进行了查处。

听说拆迁有补偿

火线建房

但吴春启并未死心。8月上旬的一天，
他向王福岩所在的测量小组谎称，他在西
山上的“房屋”已经带头先行拆除，让王福
岩等人去测量。

“实际上，吴春启所谓的房屋不能称为
房子。”本案主审法官、济南中院刑二庭审
判员刘建民介绍，吴春启的“房屋”共8000
多平米，无门无窗无顶，就是在半山腰用建
筑钢管一根根焊起来的铁架子。刘文友也
供述，他们只是在山坡上简单地平整了一
下，连地基都没打，刚搭起支架，就被查处
了。

在吴春启带领王福岩、杨珩、张克志等
人到西山测量这一“房屋”时，张克志当场
提出这根本不是房屋，不能测量。吴春启找
王福岩要求给予照顾，王福岩态度暧昧，竟
称：“如果办事处同意，当事人、村民小组长
都签字认可你的房子，我就签字。”

无门无窗无顶

就说是“房”

吴春启竟然做到了。当年8月17
日，在自己的办公室，吴春启拿出事先
扫描上张克志签字的两张空白调查
表，对王福岩、杨珩提出要填表上报。

这个签名有些蹊跷，张克志事后
表示，他从没在涉案的《房屋及附属物
调查表》上签名。

济南市检察院出具的鉴定意见证
明：张克志的签名不是手写形成，而是
复制形成的。

王福岩在明知吴春启没有房子、
也没按规定测量的情况下，仍指使杨
珩按吴春启提供的房屋数据画图填
表。

据吴春启讲，杨珩曾提出：“怎
么空表上先有了张克志的签名？”

“有房子吗？”王福岩答复，“都到现
场量过了”。之后，吴春启在该表产
权人一栏签上了“刘文友”、“胡方
利”的名字，王福岩在表上签字确
认，杨珩也按王福岩的要求签字确
认，村民代表李德旺也签字确认。这
些都搞定后，该调查表由王福岩上
交指挥部监督审核组，作为发放拆
迁补偿款的主要依据。

次年4月，吴春启又指使刘文友、
胡方利，分别与指挥部签署了以伪造
的调查表为依据制定的《拆迁补偿合
同》，伪造了《空房验收单》、《房屋征收
补偿费报领表》。

一切“天衣无缝”，吴春启如愿套
取拆迁补偿款9181425元。他分给刘文
友50万元、胡方利42万元。

伪造签名

轻松套取918万

2011年至2013年间，文庄村建设
公墓，吴春启从套取的补偿款里支出
了5316560 . 53元。2011年7月，吴春启
竞选村党总支部书记，又拿出300余
万元贿选村里党员。

王福岩的辩护人曾提出，吴春启
套取的900多万元拆迁补偿款，绝大
部分用于了上述两项支出，个人没有
占有。不过，法院调查认为，这属于吴
春启对赃款的支配，不属因公支出。

济南中院认为，王福岩、吴春启
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相互勾结，虚
构房屋，伙同刘文友套取拆迁补偿
款，其三人的行为均构成贪污罪；杨
珩受王福岩、吴春启的指使，在未现
场测量的情况下，违反规定，在调查
表上签字，致使国有财产遭受重大
损失，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构成滥
用职权罪。

最终，吴春启犯贪污罪，获刑15
年；王福岩犯贪污罪，获刑10年；刘文
友犯贪污罪，获刑6年；杨珩犯滥用职
权罪，获刑3年，缓刑3年。

300多万元赃款

花在贿选上

近一个月，省市各级纪委通报了数十起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案件，不乏
“小官巨贪”。一个小小的村干部，何以贪污数万、数十万，甚至鲸吞近千万元？17
日，济南中院官方微博发布济南七贤街道文庄村党总支部书记吴春启贪污案，
揭露了这一群体的“贪腐之道”。

据悉，吴春启因非法套取918万余元拆迁补偿款，被判刑15年；勾结吴春启
违法、参与共同犯罪的济南市市中区物价局原副局长王福岩等人也依法获刑。

本报记者 马云云

法官说法

“这是一起较为典型的‘小官大贪’案件。”本案主审法官、济南中院刑二庭
审判员刘建民说，与其他通过虚报面积等方式套取拆迁补偿款的违法行为不
同，吴春启的做法是“赤裸裸的”，因为他“压根就没有房子”。

事实上，在文庄村的征地拆迁中，该村村两委全部沦陷，村两委成员均以
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参与侵占拆迁补偿款，目前全部被判刑。刘建民指出，这
反映出基层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基层“苍蝇”贪腐不容忽视。

他认为，要避免问题发生，必须加强监督，落实好规章制度。“在吴春启的
这一案件中，拆迁小组定的政策非常好，需要多人签字才行。但在实际操作中，
却因为有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导致问题发生。”刘建民说，在拆迁补偿等工作
中，相关人员必须敢于担当，坚守责任。 本报记者 马云云

基层防“苍蝇”尤其要重监督

我省近期“苍蝇”案
（5月19日至6月17日通报）

●省纪委

3批、共25起

●拍蝇重点对象

村居两委成员，特别是党支部书记、乡镇（街道）“七站
八所”干部、县（市、区）直部门领导班子成员和中层干部。

●查蝇关键区域

城郊接合部镇村，基层管钱管物管项目
及具体负责分配、审批、监督的科室。

●侵占拆迁补偿款典型案

1 .昌乐县宝都街道南流泉村党支部原书记
王保义
2 .高密市柏城镇店子村原村主任王钦利
3 .微山县南阳镇南店子村党支部原书记兼
村主任胡振广

●各市纪委

泰安、淄博、菏泽、聊城、莱芜、潍坊、东营、枣庄、德

州、滨州、青岛、济南、日照，共89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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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忠（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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